
１

、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ＳＴ

盛润

Ａ

、

＊ＳＴ

盛润

Ｂ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３０

、

２０００３０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建宇（代） 高亚军（代）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８９９４８８ ０７５５－８３８９１０５２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８７５２１２ ０７５５－８３８７５２１２

电子信箱

ｗａｎｇｊｙ＠ｒｕｉｆｕｄｅ．ｃｏｍ ｇａｏｙａｊｕｎ７２＠１６３．ｃｏｍ

２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

２０１０

年

营业收入（元）

０．００ １０９

，

００６．８０ －１００％ １

，

４８０

，

３５８．３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３

，

６８９

，

０１５．６１ １

，

４５６

，

０６４

，

２１３．４１ －１００．２５３３５５％ －３８８

，

７７５

，

８８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３

，

８２９

，

０１５．６１ －６

，

８９３

，

５３４．１３ －２１

，

０６０

，

７０４．３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２

，

９６７

，

５７６．１０ １

，

１４３

，

３８７．７４ －３５９．５４２４１％ ２０１

，

２０７．０５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１２８ ５．０４８４ －１００．２５３５４６％ －１．３５７９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１２８ ５．０４８４ －１００．２５３５４６％ －１．３５７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

，

８７１．８８％ １０５．８７％ －１

，

９７７．７５％ ２０．３６１１８１％

２０１２

年末

２０１１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

）

２０１０

年末

总资产（元）

２４

，

６０６

，

１５８．４９ ６６

，

１６９

，

３４７．６５ －６２．８１３３５８％ ７３

，

９２０

，

０８９．８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１

，

６４７

，

４３２．７９ ２

，

０４１

，

５８２．８２ －１８０．６９３９％ －２

，

１０３

，

３２１

，

９７９．３５

（

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股东总数

２３

，

０２３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５

个交易

日末股东总数

２０

，

４５１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东盛润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破产企业财产

处置专用帐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２２．５４％ ６４

，

９９７

，

４０８ ６４

，

９９７

，

４０８

冻结

６４

，

９９７

，

４０８

深圳市莱英达

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８．７７％ ２５

，

２８５

，

１３１

中国东方资产

管理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２％ ９

，

２３７

，

９５９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２．１６％ ６

，

２３７

，

０４６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分行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２．０５％ ５

，

９１８

，

４６９

魏建正 境内自然人

１．８９％ ５

，

４４３

，

６３２

冻结

５

，

４４３

，

６３２

中国信达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７９％ ５

，

１７２

，

６３９

中国进出口银

行深圳分行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５２％ ４

，

３７０

，

９１０

深圳市有色金

属财务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１．２５％ ３

，

６１１

，

２１５

深圳市华晟达

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１％ ３

，

１７０

，

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除深圳市莱英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预留的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

处置专用帐户外，公司无其他持股

５％

的法人股股东。

（

３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３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虽然没有主营业务收入和主营业务利润，根据本公司重整计划，深圳市

莱英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支持本公司的重整，无偿让渡其持有盛

润股份股权的

４０％

，共计

６

，

９０１．７６

万股，用于清偿本公司的债务；另外还需让渡其持有本公司

股权的

３７％

，共计

６

，

３８４．１３

万股，由重组方有条件受让。除莱英达集团外持有本公司超过

１

万

股的股东其

１

万股以下（含

１

万股）的部分不需要让渡，超过

１

万股的部分无偿让渡

２０％

，共计

让渡

Ａ

股

１

，

０９４．５５

万股、

Ｂ

股

５４４．３６

万股。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本公司管理人向深中院提交重整计

划执行完毕的监督报告。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深中院作出（

２０１０

）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５－１６

号裁

定书，裁定《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报告期内，公司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中介公司继续致力于公司的资产重组，公司

资产重组正在有序进行。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公司以新增股份换股

吸收合并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预案》，公司与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

相关的重组协议。目前，公司重组方案已获得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和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１６９０

号批

复核准本公司以新增

１

，

０１０

，

２７５

，

１４０

股股份吸收合并富奥公司，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已

进入实施阶段。公司重组的成功将使得恢复持续经营能力，改善公司经营环境，实现公司健

康、可持续的发展。

４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公司无会计政策或会计估计的变更。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公司无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公司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如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报告财务报表附注十（三）所述，盛润股份已经

与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重组意向书》、《吸收合并协议》、《吸收合并协议的补

充协议》，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经盛润股份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６９０

号批复：核准盛润股份以新增

１

，

０１０

，

２７５

，

１４０

股股份吸收合并富奥公司， 盛润股份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已进入实施阶段， 但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重组尚未完成交割，因此盛润股份的持续经营能力尚存在不确定性。本

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对此，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中介公司全力致力于公司资产

重组工作，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公司以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富奥

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预案》，与富奥公司签署《重组意向书》、《吸收合并协议》、《吸收合

并协议的补充协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经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６９０

号批复：核准盛润股份以新增

１

，

０１０

，

２７５

，

１４０

股股份吸收合并富奥公司。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已进入了实施阶段。公司

管理层有信心全力展开重大资产重组工作，顺利完成交割，使公司恢复持续经营能力，改善

公司经营环境，实现公司健康、良性、可持续经营的发展。”

监事会就董事会关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的专项说明的意见：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在

２０１２

年度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董

事会对该报告中所涉及的事项做出了专项说明。公司监事会认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审计报告真实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公司董事会对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说明

是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的，监事会将积极配合公司董事会的各项工作，督促公司管理层完成资

产重组的实施工作，以改善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证券代码：

002640

证券简称：百圆裤业 公告编号：

2013-004

山西百圆裤业连锁经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西百圆裤业连锁经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

股东杨建新先生的通知，将其所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0,000,000

股质押

给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以下简称

"

质权人

"

），用于为公司向质权人申

请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质押担保。杨建新先生已于

2013

年

1

月

2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自

2013

年

1

月

22

日起至质

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截止本公告日，杨建新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47,226,75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5.42%

， 其中已质押股份共计

10,000,000

股， 占杨建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1.17%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7.50%

。

特此公告！

山西百圆裤业连锁经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５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０６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林州重机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相关公告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５

日和

５

月

２２

日的《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取得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下发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

市协注［

２０１２

］

ＣＰ３７９

号），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的注册，核定注册金额为

６

亿元人民币，注册

额度自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２

年内有效。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发行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发行金额为

３

亿元人民币，期

限为

３６５

天。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公司已完成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３

亿元人民币的发

行。本期短期融资券通过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发行

情况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简称

１３

林州重机

ＣＰ００１

短期融资券代码

０４１３５８０１１

短期融资券期限

３６５

天

计息方式 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 发行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

起息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 兑付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３

日

实际发行总额

３

亿元 计划发行总额

３

亿元

发行价格

１００

元

／

百元面值 发行利率

６．１０％

主承销商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情况的有关文件详见上海清算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ｈｃｌｅａｒｉｎｇ．ｃｏｍ

） 和中国货币网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ｍｏｎｅｙ．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7

2013

年

1

月

25

日 星期五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长变更的公告

本行

2012

年

11

月

19

日召开的第二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选举马千真女

士为本行职工监事。经本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同意陈消先生辞去

监事长职务，同时选举马千真女士担任监事长，待监管部门核准新任监事长任职

资格后生效。

特此公告。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573

证券简称：国电清新 公告编号：

2013-001

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3

年

1

月

24

日，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控股股东北

京世纪地和控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世纪地和

")

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关于公司

2012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提议及承诺。具体内容如下：

1

、鉴于公司目前盈利状况良好以及对公司未来发展的良好预期，为回报股东，综合考

虑公司未来的盈利水平和公司未来的发展潜力，现提议

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29,600

万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2.0

元人民币

（含税）；同时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8

股，共计转增

23,680

万股，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53,280

万股。

2

、 公司控股股东世纪地和承诺在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开会审议上述

2012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时投赞成票。

公司董事会接到控股股东世纪地和有关

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及承诺后，公司

董事张开元、张家祥、张根华、樊原兵、穆泰勤

5

名董事超过公司董事会成员总数的

1/2

对该预

案进行了审议，经讨论研究，上述董事一致认为：该预案与公司业绩成长性相匹配，有利于

与全体股东分享公司成长的经营成果，公司现金流较为充裕，现金分红不会造成公司流动

资金短缺。公司控股股东世纪地和提议的

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和《公司章程》中对于分红的相关规定，利润分配预案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公司董

事张开元、张家祥、张根华、樊原兵、穆泰勤

5

名董事均书面承诺在董事会会议审议上述利

润分配预案时投赞成票。

在该预案披露前，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并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履

行了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仅是公司控股股东作出的提议，尚须经公司董事会和

2012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后，方能确定最终的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573

证券简称：国电清新 公告编号：

2013-002

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评标结果公示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3

年

1

月

24

日， 中招国际招标有限公司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上发布了武乡西山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

2×600MW

机组烟气脱硝

BOT

项目（项目编号：

TC12C0BC

）和武乡西山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

2×600MW

机组烟气脱硫增容改造

BOT

项目（项目编号：

TC12CBDA

）评标结果的

公示，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为项目第一中标候选人，现

将有关情况提示如下：

一、项目概况

1

、项目名称：武乡西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600MW

机组烟气脱硝

BOT

项目和武乡西山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600MW

机组烟气脱硫增容改造

BOT

项目。

2

、项目内容：

武乡西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600MW

机组烟气脱硝

BOT

项目： 进行锅炉烟气脱硝筹

划、设计、建设实施、运营管理等工作。武乡西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600MW

机组烟气脱硫

增容改造

BOT

项目：进行锅炉烟气脱硫增容改造的筹划、设计、建设实施、运营管理等工作。

BOT

运营期限为

18

年。

二、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项目的合同履行将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公司与武乡西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上述项目实施不会影响公司

业务的独立性。

三、风险提示

该项目目前处于中标公示期，在公司获得正式的中标通知书前，项目合同的签署仍具

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033

证券简称：新都酒店 公告编号：

2013-01-25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22-24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了公司

2013

年第一次董事会会议。本

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

9

人。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均同意本次议

案。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以同意

6

票、弃权

3

票、否决

0

票的表决

结果通过如下事项：

同意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头支行申请人民币

贰亿玖仟贰佰捌拾万元整的固定资产贷款（人民币

29280

万元），以本公司持有的酒店大楼

整体为上述贷款提供抵押担保。

鉴于公司目前在华夏银行的贷款余额为

1.54

亿， 以所持有的酒店大楼整体提供抵

押，在中国银行申请的贷款用途为归还华夏银行贷款及酒店装修，后续资金的使用将视

项目具体情况报董事会进一步审议； 该笔贷款利率按人民银行基准利率上浮

30%

执行，

由深圳市光耀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连带责任担保，郭耀名先生作为实际控制人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

王健涛董事、戈然董事弃权，其意见为：认为该笔贷款成本过高及公司没有具体用途使

用贷款资金。

陈桂生董事弃权，其意见为：

1

、公司目前在华夏银行的贷款还没有到期；

2

、中国银行的

利率比华夏银行的高；

3

、目前除了归还华夏银行的贷款余额外，其余资金没有具体项目安

排。

三位独立董事意见：

1

、支持公司发展所采用的融资行为，同意此次向中国银行申请贷

款；

2

、贷款落实后请按计划归还相关贷款，其他未明确用途的应尽快确定合理用途并履行

相关审批程序谨慎使用，控制资金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507

证券简称：珠海港 公告编号：

2013-002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局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八届董事局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1

月

21

日以专人、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于

2013

年

1

月

23

日上午

10

：

00

以通讯

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会议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

效。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向中信银行珠海分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拟以信用方式向中信银行珠海分行申请：金额人民币

20000

万元、期限

1

年的综合授信额度。综合授信额度包括：流动资金贷款、开立银行承兑汇

票、开立信用证及信用证项下融资。同时授权公司董事局主席签署有关文件。

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董事

9

人，同意

9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二、关于为珠海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拟向中信银行珠海分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授信额度

2

亿元。 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

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 拟使用上述

2

亿授信额度中不超过

7200

万元的额度用于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开立信用证及信用证项下融资，并由公司为珠海港物流使用的不超过

7200

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时授权公司董事局主席签署有关担保文件。

议案内容详见刊登于

2013

年

1

月

25

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

http://www.cninfo.

com.cn

的《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珠海港物流提供担保的公告》。

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董事

9

人，同意

9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3

年

1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000507

证券简称：珠海港 公告编号：

2013-003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全资子公司珠海港物流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

2013

年

1

月

23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局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公司拟以信用方式向中

信银行珠海分行申请：金额人民币

20000

万元、期限

1

年的综合授信额度。现公司全资子公司

珠海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珠海港物流

"

）因业务需要，拟使用上述

2

亿授信额度

中不超过

7200

万元的额度用于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开立信用证及信用证项下融资，并由公

司为珠海港物流使用的不超过

7200

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事项已经

2013

年

1

月

23

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参与

该项议案表决的董事

9

人，同意

9

人。该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珠海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是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地点：珠海市九洲大道东

1255

号华

厦

4

楼；法定代表人：刘战；注册资本：人民币

11500

万元；经营范围：商业的批发、零售（不含

许可经营项目）；装卸服务；陆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货运代理、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

仓储）；物业管理（凭资质证经营）；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批发：预包装食品（烹

调佐料）；煤炭批发经营。

2011

年末，珠海港物流经审计的资产总计

19223.58

万元，总负债

7508.34

万元，净资产

11715.24

万元， 合并净利润

450.66

万元。

2012

年

9

月末， 珠海港物流未经审计的资产总计

30271.86

万元，总负债

17467.96

万元，净资产

12803.90

万元，合并净利润

516.92

万元。

三、担保事项

为支持珠海港物流的业务发展， 公司拟同意其使用公司在中信银行珠海分行

2

亿授信

额度中不超过

7200

万元的额度用于开立银行承兑汇票、 开立信用证及信用证项下融资，并

由公司为珠海港物流使用的不超过

7200

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四、董事局意见

董事局认为，珠海港物流是是公司发展港口物流营运业务的重要平台，处于经营发展

转型升级的过程中，积极推行大货种战略，以供应链金融作为核心业务模式，通过贸易带动

物流业务共同发展。为其借款提供担保可以使其获取必要的资金支持，有助于其扩大业务

规模。

珠海港物流是公司全资子公司，且为保证运营模式的安全，珠海港物流建立了一套严

密的风险控制体系，严格选择合作客户，目前主要合作伙伴为山煤集团、广州纸业有限公

司、珠海碧辟化工有限公司等大型企业或上市公司。在对珠海港物流资产质量、经营情况、

行业前景、偿债能力、信用状况等进行全面评估的基础上，该担保事项的风险可控。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报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26663.2

万元，本公司对控股子公

司担保总额为

43150

万元， 合计担保额为

69813.2

万元， 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7.65%

。无逾期担保事项。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生效的董事局决议；

2

、被担保人截止

2012

年

9

月

30

日的财务报表；

3

、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3

年

1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002689

证券简称：博林特 公告编号：

2013-008

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不存在补充议案的情况。

二、会议通知及召开情况

（一）会议的通知：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1

月

9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 《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召开时间：

2013

年

1

月

24

日下午

13:30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3

年

1

月

24

日上午

9: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

:2013

年

1

月

23

日下午

15:00

至

2013

年

1

月

24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召开地点：辽宁省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路

27

号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

公司三楼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康宝华先生

（六）表决方式：现场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现场股东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一共

13

名，共代表股份

206,

854,3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6.7533%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共

4

名，代表股份

206,672,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6.6945%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

9

名，代表股份

182,3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588％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

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书面记名加网络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审议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厂区建设发生的关联交易的议

案》。

表决结果：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关联方，需回避本次表决，回避股份

126,280,

000

股；同意股份

80,574,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辽宁良友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

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含股东授

权代表）的资格和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首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3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321

证券简称：华英农业 公告编号：

2013-001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潢川县康源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

简称

"

康源生物

"

）通知：康源生物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2

，

37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06%

）质押给中原信托有限公司，用

于其向中原信托有限公司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质押担保。 康源

生物按有关规定将上述

2,370

万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质押登记日为

2013

年

1

月

15

日，期限至办理解除质押手续为止。

康源生物目前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4101.82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

的

13.95%

），均为无限售流通股。截止

2012

年

1

月

24

日，康源生物已

累计将其持有的公司

4

，

070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3.84%

）办理股权质押。

特此公告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股票代码：

002083

股票简称：孚日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3-003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23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山东孚日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孚日控股

"

）的通知，孚日控股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权

30,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2%

）

质押给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平安信托

"

），用于其向平安信托进行融资，质押

期限自

2013

年

1

月

22

日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

质押为止。

孚日控股于

2013

年

1

月

23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孚日控股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219,818,617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3.42%

， 目前已质押

135,000,000

股，累计质押比例占公司总股本的

14.38%

，其中

2500

万股质押给中原信托有限

公司，

5000

万股质押给江西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6000

万股质押给平安信托， 尚余

84,

818,617

股未质押。

特此公告。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

年

1

月

24

日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３０

、

２０００３０

证券简称：

*ＳＴ

盛润

Ａ

、

*ＳＴ

盛润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３01３ 年度

报 告 摘 要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３０

、

２０００３０

股票简称：

*ＳＴ

盛润

Ａ

、

*ＳＴ

盛润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５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润股份”）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３０

在公司（深圳市福田区泰然大道劲松大厦

５Ｄ

）会议室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

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以传真或电话方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

７

名，实到

７

名，会议由董事长王

建宇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王建宇先生、高亚军先生、郝滨先生、杨斌先生、邵良志先生、潘成东

先生、张鑫淼女士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报告；

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

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净利润为

－３

，

６８９

，

０１５．６１

元， 未分配利润

为

－１

，

４５８

，

７３０

，

６８７．２２

元，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亦不用公积金转增股本。

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议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见巨潮资讯网。

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以上一至五项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审议公司关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的专

项说明：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如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报告财务报表附注十（三）所述，盛润股份已经

与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奥公司”）签署《重组意向书》、《吸收合并协

议》、《吸收合并协议的补充协议》，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经盛润股份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６９０

号批复：核准

盛润股份以新增

１

，

０１０

，

２７５

，

１４０

股股份吸收合并富奥公司， 盛润股份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已进

入实施阶段，但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重组尚未完成交割，因此盛润股份的持续经营能力

尚存在不确定性。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对此，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中介公司全力致力于公司资产重

组工作，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公司以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富奥汽车

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预案》，与富奥公司签署《重组意向书》、《吸收合并协议》、《吸收合并协议

的补充协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经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６９０

号批复：核准盛润股份以新增

１

，

０１０

，

２７５

，

１４０

股股份吸收合并富奥公司。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已进入了实施阶段。公司管理层有信

心全力展开重大资产重组工作，顺利完成交割，使公司恢复持续经营能力，改善公司经营环

境，实现公司健康、良性、可持续经营的发展。

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七、审议《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八、审议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拟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５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３０

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地点为“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大道劲松大厦

５Ｄ

公司会议

室”，会议审议以下议案：

（一）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报告；

（二）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三）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报告；

（四）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

（五）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六）审议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３０

、

２０００３０

股票简称：

*ＳＴ

盛润

Ａ

、

*ＳＴ

盛润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６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星期三）下午

０２

：

００

在公司（深

圳市福田区泰然大道劲松大厦

５Ｄ

）会议室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以传真或电话方式发出。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

３

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孔那女士

主持，公司监事牛素艳女士、王敏女士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报告；

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

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议公司董事会关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的意见：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度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董事会对该报告中所涉及的事项做出了专项说明。公司监事会认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真实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董事会对审计意见涉

及事项的说明是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的，监事会将积极配合公司董事会的各项工作，督促公司

管理层完成资产重组的实施工作，以改善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监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企业内部控制评

价指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对董事会《广东盛润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以及内部控制管理的建设和运行情况进行

了详细、全面的审核，发表如下意见：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内部控制体系，制订了较为完

善、合理的内部控制制度，公司的内控制度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广东

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

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执行现状，完善措施切实可行，对内部控制的总体评价比较客观与

真实。

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３０

、

２０００３０

股票简称：

*ＳＴ

盛润

Ａ

、

*ＳＴ

盛润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７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５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３０

２．

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泰然大道劲松大厦

５Ｄ

公司会议室

３．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５．

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９

下午三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或其授权委托代理人，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可以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提案名称：

（一）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报告；

（二）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三）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报告；

（四）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

（五）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六）审议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２．

披露情况：上述议案的相关内容，请见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在《证券时报》和香港《大公报》、

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２０１３－００５

和监事会决议公告

２０１２－００６

。

３．

特别强调事项：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表决。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凭股权证书、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登

记；

（

２

）个人股东凭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及个人身份证及复印件登记；（

３

）委托代理人持本

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及持股凭证登记；

（

４

）股东也可用信函或传真形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

：

３０

—

５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泰然大道劲松大厦

５Ｄ

本公司董秘室

四、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泰然大道劲松大厦

５Ｄ

本公司董秘室

邮编：

５１８０４０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８７７５１１

、

８３８７５５３１

２．

会议费用：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委托代理人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五、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出席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应包括：（

１

）分别对列入股东大会议程的每一审议事项投

赞成、反对或弃权票的指示，（

２

）对可能纳入股东大会议程的临时提案是否有表决权，如果有

表决权应行使何种表决权的具体指示。）

委托股东签章：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帐户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有效期限：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


